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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医疗救助专项资金（2004—2006年）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财政局、民政局（宁波不发）：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浙政办发〔2005〕91号）和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浙江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实施意见〉的通知》（浙财绩效字〔2006〕2号）精神，经研究，决定对我省医疗救助专项资金（2004--2006年）进行绩效评价。现将项目评价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浙江省医疗救助专项资金（2004--2006年）绩效评价方案
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
浙江省医疗救助专项资金（2004—2006年）
绩效评价方案
一、项目背景
为加快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建设，逐步解决城乡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2004年9月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快建立和完善医疗救助制度的通知》（浙政发〔2004〕28号），当年有50余个县（市、区）结合当地实际出台了医疗救助实施办法。2005年9月底，我省全面实施医疗救助制度。2006年，全省各地按照省政府浙政发〔2004〕28号文件要求，对当地的医疗救助实施办法进行深化与完善。三年来，全省累计支出4亿元，用于对城乡患病困难群众的医疗费救助。
二、评价目的
通过对项目进展与完成情况的全面回顾和分析，对项目计划的执行、项目资金筹集使用、项目效果等情况进行评价，总结分析项目执行中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高财政专项资金使用绩效，推动医疗救助工作。

三、评价范围及内容
评价范围：2004年--2006年度全省医疗救助补助专项资金，包括中央、省、市、县（市、区）财政安排及其他渠道筹措的专项资金。
评价内容：医疗救助补助专项资金投入的运行情况，医疗救助工作的总体开展情况以及项目实施对提高城乡困难群众生活质量产生的影响等。
四、评价方法
采用实地勘查、座谈或访谈、发放问卷等形式，收集医疗救助工作的相关信息资料；采取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自我评价和工作组评价相结合的评价办法，最终形成评价报告。

五、评价指标与标准
详见附表1。
六、组织方式
成立评价工作组，工作组由省财政厅社保处、绩效处，省民政厅计财处、低保处相关人员组成；委托中介机构具体实施评价。各地要相应成立评价工作组，评价机构自定。

七、时间安排
2007年6月30日前，各县（市、区）完成资料收集，进行自我评价，形成县（市、区）自评报告上报各市；7月31日前，各市对全市（含所属县）相关评价数据进行汇总并进行自我评价，形成全市自评报告上报省财政厅、民政厅。8月份，由省评价工作组委托中介机构实施抽查和评价；10月底前形成全省综合评价报告。
	附表1：
	
	

	评价指标计算方法及意义
	

	
	
	

	评价指标
	计算方法及意义
	分值

	一、业务评价指标
	60

	（一）目标设定情况
	10

	1、依据的充分性
	 地方政府出台的医疗救助政策文件，考核项目资金设立的依据是否充分 
	4

	2、目标的明确度
	项目预算书，考核项目资金使用的预定目标是否明确
	3

	3、目标的合理性
	项目资金使用的预定目标设置是否客观、科学，能否体现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等
	3

	（二）目标完成情况
	10

	4、目标完成率
	（目标完成数/预定目标数）×100%，考核单位目标完成情况
	5

	5、完成的及时性
	项目资金使用的预定目标是否如期完成，未完成的理由是否充分
	5

	（三）组织管理水平
	20

	6、管理制度保障
	项目的相关管理制度是否健全以及落实到位情况；项目档案是否齐全并及时归档
	4

	7、支撑条件保障
	项目承担单位的人员、设备、场地、信息等支撑条件的保障情况
	4

	8、质量管理水平
	项目组织、服务程序的合理性、便民性
	4

	9、救助服务质量
	医疗救助的有效性、及时性
	4

	10、项目宣传工作
	医疗救助政策的知晓率
	4

	（四）效益
	20

	11、服务对象满意率
	项目区被调查人数中表示满意的人数（户数）/被调查人数（户数）×100%
	6

	12、单位投入人口保护量
	项目实施后受保护的人口数量/财政投入
	5

	13、人均受益情况
	项目实施后，困难群众的人均受助情况
	4

	14、社会效益
	项目实施后，受助困难群众周围人群的反响与感受
	5

	二、财务评价指标
	40

	（一）资金落实情况
	10

	15、财政资金到位率
	（报告期实际到位财政资金/计划投入财政资金总额）×100%，考核各级财政对实施项目的重视程度
	5

	16、资金到位及时性
	考核各项资金是否按项目进度及时到位
	4

	17、财政投入乘数
	财政投入（含公益金）后带动其他资金投入总额/财政投入（含公益金）投入金额
	1

	（二）资金支出情况
	10

	18、资金使用率
	（实际使用资金额/到位资金总额）×100%，考核项目单位是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资金使用的及时性和效益性
	4

	19、经费使用相符率
	项目实际支出与原定用途是否相符（只计算财政拨款和公益金拨款部分），考核项目的实际支出与预算批复的用途是否相符，项目经费收支的平衡情况
	3

	20、支出的合规性
	项目实际支出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情况
	3

	（三）会计信息质量
	10

	21、信息的真实性
	考核项目实际发生支出的会计核算是否真实、准确和规范
	4

	22、信息的完整性
	考核项目资金投入、支出等会计核算资料的完整性
	3

	23、信息的及时性
	各类会计核算资料提供的及时性
	3

	（四）财务管理情况
	10


	24、制度的健全性
	考核项目单位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的完整性和合法性；是否有资金管理办法，并符合有关财务会计管理制度等情况
	5

	25、制度的有效性
	考核项目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财务管理制度是否按规定有效执行
	5

	注：在评分过程中，定性的指标，根据当年工作要求及工作情况酌情打分；定量的指标，根据当年的工作任务，以工作完成量占工作任务的比例乘以该项分值作为最终得分。

	


	附表2:
	
	
	
	
	
	

	医疗救助专项资金调查表


	编制单位：
	
	　
	　
	　
	单位：万元（万人）

	项     目
	2004
	2005
	2006
	合计

	一、专户设立情况

	1、是否设立财政专户
	　
	　
	　
	    ╱

	2、是否设立民政支出专户
	　
	　
	　
	    ╱

	二、医疗救助资金收支情况

	（一）上年结余
	　
	　
	　
	　

	（二）当年医疗救助资金筹集数
	合    计
	　
	　
	　
	　

	
	1、省级拨款
	财政预算资金
	　
	　
	　
	　

	
	
	福利彩票公益金
	　
	　
	　
	　

	
	2、地方筹集
	财政预算资金
	　
	　
	　
	　

	
	
	福利彩票公益金
	　
	　
	　
	　

	
	
	其他资金
	　
	　
	　
	　

	（三）当年医疗救助实际支出数
	合  计
	　
	　
	　
	　

	
	1、资助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救助
	　
	　
	　
	　

	
	2、住院救助
	　
	　
	　
	　

	
	3、门诊救助
	　
	　
	　
	　

	
	4、发放助医卡
	
	
	
	

	
	5、其他支出
	　
	　
	　
	　

	（四）年末结余数
	　
	　
	　
	　

	其中：1、财政专户结余数
	　
	　
	　
	　

	      2、民政支出户结余数
	　
	　
	　
	　

	三、医疗救助人员情况

	当年医疗救助人次数
	合     计
	　
	　
	　
	　

	
	1、资助参加新农村合作医疗救助
	　
	　
	　
	　

	
	2、住院救助
	　
	　
	　
	　
	　

	
	3、门诊救助
	　
	　
	　
	　
	　

	
	4、发放助医卡
	　
	　
	　
	　
	　


	附表3:
	
	
	
	
	

	医疗救助服务满意度调查表

	项   目
	满  意
	比较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救助程序
	　
	　
	　
	　

	服务态度
	　
	　
	　
	　

	救助金额
	　
	　
	　
	　

	综合满意度
	　
	　
	　
	　

	群众的政策知晓率
	访问群众人数：               人，其中了解医疗救助政策人数：                   人

	建议与意见
	　


主题词：医疗  资金  绩效评价  通知
浙江省财政厅办公室             2007年4月28日印发
